
资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资源县2024年

第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公告

资政告字〔2025〕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资源县2024年第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桂政土批函（3）〔2024〕25号）的有关规定，资源县人民政府决定征收资源镇大合村民委员会的部分集体土地为国有，作为资源县2024年第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现将征收土地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土地位置

资源镇大合村民委员会第六、七、八村民小组。

被征地村组、地类、面积

                                                 单位：公顷
	权属
	地类性质
	总面积
	农用地

	乡

（镇）
	村委
	村民

小组
	
	
	水田
	果园
	乔木

林地
	田坎
	设施农用地
	坑塘

水面

	资

源

镇


	大合村民委员会


	第六村民小组
	集体
	0.1060
	0.0003
	0.0110
	0.0905
	0
	0
	0.0042

	
	
	第七村民小组
	集体
	0.3812
	0.1033
	0.0530
	0.1733
	0.0393
	0.0038
	0.0085

	
	
	第八村民小组
	集体
	0.1243
	
	
	0.1208
	
	
	0.0035

	
	
	第六、七、八村民小组集体
	集体
	0.0829
	
	
	0.0028
	
	
	0.0801

	总计
	0.6944
	0.1036
	0.0640
	0.3874
	0.0393
	0.0038
	0.0963


三、土地补偿安置标准

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以及地上附着物等补偿标准按《资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资源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资政规〔2023〕2号）有关规定执行。
四、其他事项

（一）凡在原征收土地启动公告发布之后抢栽抢种的农作物和抢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征地时一律不予补偿。

（二）联系电话：0773—7913913。联系地址：县自然资源局512室。
特此公告。

                               资源县人民政府

                              2025年1月3日

（此件公开发布）




